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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購價每股2.06元 散戶一手最多蝕570元
洪良破天荒「回水」10.3億

證監會早前以民事途徑向洪良追討逾9億元款
項，以賠償小投資者，案件於昨天聆訊至第13

天，證監會及洪良突然向法庭表示達成協議，洪良
願意以2010年3月30日停牌前收市價每股2.06元回購
股份。按每股2.06元回購價計，若以當年招股價每股
2.15元，小股東未計手續費每手蝕約90元。若有小股
東曾於2010年以每股2.63元的最高價「高追」，則每
手最高蝕約570元。洪良須在法庭頒令後的兩個月
內，召開股東會通過有關決定。
證監會行政總裁歐達禮表示，此次是法院首次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213條，要求上市公司向投
資者「回水」。他強調，有關要求可對違反該條例的
行為作出補救，亦顯示證監會保障投資大眾免受不
當行為損害的工作，立下重要的里程碑。

業內質疑證監處理手下留情
不過，有業內人士則質疑，早前證監會對洪良的

保薦人兆豐資本，除釘牌之外，還開出4,200萬元的
罰單，對洪良的處理則有不同：洪良僅「回水」，不
用罰款，同時洪良儘管承認違反《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298條，但洪良、其董事或其他被告亦不用承認在
刑事上違反該條文，亦不被視為承認在刑事上違反
該條文。

議案若不通過 證監將續追討
根據法院命令，由於法庭於2010年已凍結洪良約

8.32億元的資金，洪良亦將1.5億元存於律師行，故
他們只須於28天內向法庭補交約1.98億元款項，便可

向約7,700名公眾股東回購共5億股股份。如洪良國際
未能交出有關款項，又或洪良的大股東於大會上投
棄權票而令議案不能通過，證監會將再繼續追討。
洪良則同意，不會向控股股東提出回購建議，並同
意放棄就回購決議案表決。
法庭命令亦指出，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的合夥人廖

耀強及閻正為等3人成為有關工作的管理人，監察工
作。法庭亦命令洪良支付證監會的訟費700萬元。

代表律師透露洪良不會除牌
洪良的代表律師於庭外指，公司願意以每股2.06元

回購小股東的股份，形容價錢是「跑贏大市」，因為
當時香港的恆生指數是二萬多點，但現時只有萬九
多點，小股東在股東大會通過決定後，如對公司有
信心，也可決定是否賣出股份。
被問及事件會否影響公司股價，律師表示，公司

將在大會上澄清，公司現時的情況及未來的計劃，
並強調公司雖違反《證監條例》第298條，但證監會
向法庭及公眾表示，同意公司並沒有觸犯刑事條
例，所以雙方達成和解協議。
他透露未能確定何時完成回購工作，並指洪良不

會除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趙建強、杜法祖）

上市僅三個月即因招股書涉及虛假或誤導資

料，被證監會勒令停牌的洪良國際(0946)，

昨於高院續審，雙方突向法庭表示已達成和

解，證監會並獲法庭頒令，洪良須按2010年

3月30日停牌前收市價每股2.06元的價格向

逾7,700名投資者回購股份，涉資10.3億

元，略多於集資淨額9.97億元。這是本港首

次有上市公司向投資者退回上市集資款項。

洪良代表指出，由於證監會同意公司沒有觸

犯刑事法，故同意和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建強）於內地從事
優閒服品牌及布料生產的台資企業洪良國際
(0946)，2009年底在港招股上市，每股定價2.15
元，集資9.974億元，保薦人為兆豐資本。但
這隻於平安夜上市的新股卻未能為投資者帶來
平安，首日掛牌股價即「破底」跌至每股1.97
元，散戶每手賬面蒸發180元。
在上市僅3個月後的2010年3月30日，洪良即

被證監會以涉嫌披露虛假、誤導性資料或不完
整資料，誘使他人買賣公司股份為由勒令停
牌，並入稟法院要求頒令凍結並向投資者返還
上市集資的近10億元，成為首間被凍結集資所
得的上市公司。

首家公司被凍結集資所得
其後事件越鬧越大，有畢馬威會計事務所高

級經理被指涉向負責會計報告的下屬提供10萬
元賄款及收受賄賂，以助洪良上市，雖然最終
脫罪，但畢馬威亦因事件而辭任洪良核數師。
至2010年8月，洪良正式發通告承認招股書

內容不可靠，更破天荒表示決定賠償投資者，
成為本港首家因招股資料不可靠而向投資者
「回水」的上市公司。

保薦人失責被罰歷來最重
至今年4月，事件的首個處理結果公布，協

助洪良上市的保薦人兆豐資本流下「第一滴
血」。證監會指兆豐資本未有就洪良上市履行
其保薦人職責，決定撤銷其保薦人牌照及罰款
4,200萬元，為本港歷來對保薦人最大金額的
失責事件罰款。證監會法規執行部執行董事施

衛民當時批評，兆豐資本未有履行保薦人的職責，令監
管機構未能恰當地評估洪良是否適合上市，危害投資大
眾的利益，因此決定嚴懲。
事實上，證監會對兆豐的嚴厲處罰，除展示「打老虎」

的決心外，亦是為加強新股上市保薦人監管的諮詢造
勢，該會今年5月再次發出為時兩個月的諮詢文件，要
求保薦人為招股工作負刑責，文件建議若保薦人在招股
章程中有「不真實陳述」或「嚴重失當」行為，就要負
上民事、甚至刑事責任，根據現時的《公司條例》，最
高可監禁3年及罰款70萬元。證監會又提出限制每宗上
市的保薦人數目，避免過多保薦人出現資料及意見分
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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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洪良國際因招股書
內容失實，向小股東賠償，連在二手市場買入股份
的小股東都獲賠。投資者學會主席譚紹興表示，今
次所有的小股東都獲賠，是一大突破，他形容證監
會打了一場勝仗，並會對日後以介紹形式上市的公
司有阻嚇作用。

印花稅和手續費不能取回
根據現時《上市條例》，若招股書內容失實，公司

被索賠，獲賠償的理論上只有IPO的小股東，上市後
買入股份的小股東則不獲賠償。不過，今次的賠償還
包括上市後入股的投資者，只要有手持洪良股份，都
可獲每股2.06元的賠償，是一大突破。洪良最高曾升

過2.6元，無論是獲配發或高位買入股份的投資者都
有損失，但由於全部小股東皆獲賠，相信小股東應該
滿意結果，但印花稅和手續費則沒可能取回。

對介紹形式上市具阻嚇力
譚紹興指出，今次先例可作為日後案例，證監會

甚至可依靠此案例，去修改現行的法例。他表示，
由於以介紹形式上市的股份，沒有經過IPO程序，故
此，散戶不會因招股書內容失實而獲賠。他遂於
2010年向證監會反映此問題，指從二手市場買入股
份者，一般是從傳媒上得知公司消息，而傳媒所引
述的也是招股書資料，今次的判例，對日後以介紹
形式上市的公司有阻嚇作用。

二手股東獲賠 將成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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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良將以10.3億元向7千多名投資者回購股

份。圖為管理層在洪良上市時合照。 資料圖片


